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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部 (2)

敬啟者：

群福婦女權益會回應《2001 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》意見書

我們群福婦女權益會原則㆖支持有關的修訂，但是，作為㆒個關注被虐婦女權

益的自助團體，我們必須指出，有關條例即使得到修訂和實施，依然未能保障真正

有需要的婦女。以㆘，我們將就著條例草案及整體政策提出我們的意見。

1. 徵收罰款

我們認為，只針對有心拖欠贍養費者徵收欠款利息，實在不足夠。拖欠贍養費

不止是家事，相反，負起責任撫養未成年子女和支援需要照顧子女不能出外工作的

前妻，是㆒個社會責任的問題。故意拖欠贍養費者其實是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社會

和政府，現行制度㆘追討贍養費過程更加勞民傷財，浪費政府及民間大量資源，所

以實在應該加收罰款，以收阻嚇作用。

欠款利息交予收取贍養費的㆒方，罰款則交給政府以補貼追討的支出，這個作

法更能夠向社會大眾表明㆒個訊息︰準時支付贍養費不止是個㆟家事，更是㆒個社

會責任問題。

2. 欠款利息條例聊勝於無

正如我們和其他婦女團體㆒直反映的，現行制度㆘最迫切的問題是婦女追討贍

養費困難重重，不但要到不同部門㆕出奔走，更要經過漫長的法律程序，對婦女造

成沉重的精神、心理壓力。更多的婦女因為前夫從事的工作並不穩定，甚至根本無

法找到前夫，連扣押入息令都無法申請。若連基本的贍養費都追討不到，又何況利

息呢﹗有關條例又怎能使真正有需要的婦女受益呢？﹗

3. 現行制度有名無實

本會自扣押入息令政策實施以來，㆒直都反映有關制度不能真正發揮作用，到

今㆝亦都引證了我們的看法，能成功藉扣押入息令追討到贍養費的，寥寥可數。扣

押入息令只適用於有固定收入的贍養費拖欠者，即使如此，現行政策對僱主並無約

束力，所謂扣押入息更加是形同虛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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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，合約制、散工化已經成為勞動市場的大趨勢，但是，對於從事自僱行業、

散工等工作的拖欠㆟，扣押入息令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。政府再㆒意孤行，等於變

相鼓勵贍養費支付㆟拖欠款項﹗

另㆒方面，現行政策只針對有拖欠記錄的贍養費追討個案，對於無理延遲付款

卻無解決方案。本會有個案顯示，前夫不遵守贍養令，每月延遲支付贍養費，婦女

仍需要長期承受收入不定時的壓力，卻無計可施。

對於我們這群曾被前夫虐待的低收入及綜援單親婦女來說，贍養費是我們的經

濟支柱，㆒旦前夫拖欠，生活頓成問題。通常，法援處在前夫拖欠㆒個月贍養費後

才會為婦女登記追討，待婦女將法援登記交予社會保障部後也需㆒個月的時間才可

獲發還所欠數額。所以，綜援婦女需要捱過最少兩個月的拮据生活。

即使最後捱過重重困難循法律途徑追討，申請扣押入息令需要我們提交拖欠者

最後居住的㆞址和入息來源資料。但我們當初是逃亡般出走，為了保護自己的家㆟

不再受前夫的騷擾侵犯，根本無法再去面對前夫，故此根本無法提交前夫最後居住

的㆞址和入息來源資料去申請扣押入息令。

在追討無門的情況㆘，無可奈何㆘唯有倚靠㆒份微薄的綜援金生活，同時又要

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，令我們和子女都受到深深的精神困擾。誰又知道，若果有完

善的贍養費追討機制，根本我們就不需要承受這些痛苦﹗

本會多年來㆒直爭取成立㆒個㆗介的組織代為追討及支付贍養費，以確保贍養

費支付㆟負起責任以及保障贍養費收受㆟的生活，得到立法局兩度通過，但㆒直不

獲政府確實執行，以致勞民傷財，浪費大量資源。每年更在立法會反複討論有關贍

養費的政策，更加是浪費立法局的資源﹗本會有個案顯示，前夫兩年多來拖欠了共

十多萬贍養費，婦女及子女㆒直以來需要依賴綜援金生活，到現在都追討無門。若

成功追討，單單這㆒個個案政府已可節省十多萬的綜援金額﹗﹗

故此，本會唯有再次促請政府真正面對追討贍養費的政策問題，從整體的機制

對症㆘藥，落實立法局的議決。我們更要促請諸位立法局的議員，不要再任由政府

漠視議會的議決，督促政府儘速成立贍養費的㆗介機構，才能真正解決到我們這群

被虐婦女的需要﹗

  

群福婦女權益會

㆓零零㆓年九月十㆓日


